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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工商行政管理所

公务员初任语训的通知

各市、地、县（市）工商行政管理局，各分局：

遵照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人字［200。］第145号文

件要求，为了进一步提高工商行政管理所人员的政治、业务

素质，建设一支符合国家公务员素质要求的工商行政管理

基层队伍，省局定于今年第四季度，在全系统进行一次以公

务员制度基本知识为重点的公务员初任培训，现将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培训范围。全省工商行政管理系统1998年以来，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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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渡考核和考试录用到工商所等基层单位工作的国家公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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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培训形式。初任培训要按照分级培训的原则，有计

划、有步骤地开展。市、地工商行政管理局要加强对工商所

国家公务员初任培训工作的组织和管理，制定工商所国家

公务员初任培训实施方案，统一教学计划，统一教材，统一

考试。县级局要按照市局的部署和要求，具体实施培训计

划，每期培训时间不得少于一周，要因地制宜，采取积极有

效的措施，确保培训质量。

三、培训内容。初任培训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人事教

育司和培训中心组织编写的吻业些竺些鱼坚坝
（试行）》和省局编写的《国家公务员制度基础知识》为主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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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材。要把江总书记提出的“三个代表“的重要思想作为重

点内容，结合实际，认真组织学习，切实提高认识。通过培

训，使新录用人员树立公仆意识，遵守职业道德，规范行政

行为，树立良好形象，进一步明确工商行政管理的职能，提

高履行岗位职责的能力，以适应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要求。

四、根据《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》和《国家公务员培训暂

行规定》的有关规定，各地要将初任培训与工商所国家公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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刁势

员任职定级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，做到先培训、后任职，未

经初任培训者不得任职定级。

五、各地要在完成工商所考试录用后尽快组织安排工

商所人员初任培训工作。争取年底完成工商所人员初任培

训任务，并将工作总结报送省局政治工作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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